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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5 學年度乙案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申請表 
115.04 版 

科系 
年級  學號  

姓名  性別 □男  □女  □其他 

電子 
信箱  手機  

連絡 
住址  

申請

培育

學系

及分

發縣

市 
 

請打

勾+ 
填志

願 

大學部（一年級）、119 學年度分發 國民小學學科知

能評量 

□ 教育系 

基隆市深美國小 1 名 
1. 加註輔導專長 
2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3. 半年實習需至分發學校進行 

國語精熟 
數學基礎 

□ 特教系 
 
請於（）

填志願

1.2.3.4 

（  ）基隆市深美國小 1 名 
1. 國小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教師 
2. 加註情緒與行為需求次專長 
3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4. 半年實習需至分發學校進行 

國語精熟 
社會基礎 

（  ）新北市埔墘國小附幼 1 名 
1. 幼兒園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教師 
2. 修習情緒與行為需求課程 12 學分以上 
3. 須配合新北市進行跨校巡迴 
4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無 

（  ）新北市重陽國小附幼 1 名 
1. 幼兒園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教師 
2. 修習情緒與行為需求課程 12 學分以上 
3. 須配合新北市進行跨校巡迴 
4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無 

（  ）新北市光興國小附幼 1 名 
1. 幼兒園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教師 
2. 修習情緒與行為需求課程 12 學分以上 
3. 須配合新北市進行跨校巡迴 
4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無 

 
申請

培育

學系

及分

發縣

市 
 

大學部（二年級）、118 學年度分發 國民小學學科知

能評量 

□ 教育系 
 
請於（）

填志願

1.2.3 

（  ）嘉義縣好美國小和新塭國小共聘 1 名 
1. 加註輔導專長 
2. 需修習特教系情緒行為問題4學分課程或參加

指定情緒行為輔導研習 72 小時 
3. 每年寒假及暑假期間至少至嘉義縣學生輔導

諮商中心或教育處指定地點各實習 2 週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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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打

勾+ 
填志

願 

4. 半年教育實習學校由嘉義縣教育處指定 
5. 分發後若學校校內並無其他專兼輔教師，優先

擔任專兼輔教師不得拒絕 
6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（  ）苗栗縣象鼻國小 1 名 
1. 加註輔導專長 
2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國語、社會精熟 
數學、自然基礎 

（  ）苗栗縣南庄國小 1 名 
1. 加註輔導專長 
2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國語、社會精熟 
數學、自然基礎 

□ 音樂系 

雲林縣偏遠地區國小 1 名 
1. 加註輔導專長 
2. 至少修習音樂相關課程 10 學分 
3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國語、社會精熟 
數學、自然基礎 

□ 體育系 雲林縣偏遠地區國小 1 名 
1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數學、社會精熟 
國語、自然基礎 

□ 美術系 
嘉義縣新美國小 1 名 
1. 需修習美術相關課程 15 學分以上 
2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至少 2 科精熟 
其餘 2 科基礎 

□ 科教系 

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 1 名 
1. 加註自然專長 
2. 需配合新北市進行混齡教學及跨校巡迴 
3. 就學期間暑假需至新北市學校帶領營隊或課

後輔導等服務活動 
4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國語、自然精熟 
數學、社會基礎 

□ 台語系 
請於（）

填志願 1.2 

（  ）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 1 名 
1. 加註閩南語文專長 
2. 需配合新北市進行混齡教學及跨校巡迴 
3. 就學期間暑假需至新北市學校帶領營隊或課

後輔導等服務活動 
4. 通過臺灣台語(閩南語)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 
5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國語、數學、 
社會精熟 

 
自然基礎 

（  ）新北市偏遠地區國小 1 名 
1. 加註閩南語文專長 
2. 通過臺灣台語(閩南語)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 
3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國語、數學精熟 
社會、自然基礎 

□ 幼教系 

花蓮縣卓樂國小附幼 1 名 
1. 幼兒園教師 
2. 具特教知能(至少 6 學分) 
3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無 

□ 特教系 
請於（）

填志願

1.2.3.4 

（  ）雲林縣南陽國小附幼 1 名 
1. 幼兒園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教師 
2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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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 ）桃園市大園幼兒園 2 名 
1. 幼兒園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教師 
2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無 

（  ）南投縣雲林國小附幼 1 名 
1. 幼兒園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教師 
2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無 

（  ）臺東縣偏遠地區幼兒園 1 名 
1. 幼兒園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教師 
2. 加註情緒與行為需求次專長 
3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無 

申請

培育

學系

及分

發縣

市 
 
 

請打

勾+ 
填志

願 

研究所、118 學年度分發 國民小學學科知

能評量 

□ 不限科

系 
請於（）

填志願

1.2.3 

（  ）花蓮縣豐山國小 1 名 
1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4 科精熟 

（  ）花蓮縣源城國小 1 名 
1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國語、數學、 
社會精熟 
自然基礎 

（  ）花蓮縣春日國小 1 名 
1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4 科精熟 

□ 特教系 
雲林縣鎮東國小附幼 1 名 
1. 幼兒園身心障礙組特殊教育教師 
2. 通過 CEFR B1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

無 

研 
究 
所 
備 
註 

 不限科系組，限在學日碩班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（教育學程生）或

已修畢教程研究所學生報名。 
 夜碩、暑碩及在職碩士專班學生依教育部規定無法錄取。 
 碩一：受領公費 3 年 
115 學年度成為公費生 
116 學年度得完成公費培育條件，並通過 6 月教檢 
117 學年度上學期半年實習（實習期間不受領公費補助，需自費註冊），117
學年度下學期畢業 
118 學年度分發 
 碩二：受領公費 2 年 
115 學年度成為公費生 
116 學年度得完成公費培育條件，通過 6 月教檢，並畢業 
117 學年度上學期半年實習 
118 學年度分發 

教學

演示

科目 

不限版本，自備教材、教學媒體及 3 份紙本教案 

 教育學系：限國語或數學科目。 
 特殊教育學系(含碩士班)：特教相關科目。 
 幼兒教育學系：幼教相關科目。 
 台灣語文學系：教授台語課程，用臺灣台語授課。 
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：自然相關科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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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音樂學系：音樂相關科目。 
 體育學系：以挑戰類型運動、競爭類型運動與表現類型運動為範圍（室

內教學）。 
 美術學系：美術相關科目。 
 不限科系：不限科目。 

學業

成績 

每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均需達班級排名前 35%或達 85 分以上 
操行成績每學期需達甲

等（80 分以上），並不

得有任何記過以上處分 

一 
年 
級 

上

學

期 

學業成績

總平均 分 班級

排名 名 
班級

人數 人 操行

成績 分  

上

學

期 

學業成績

總平均 分 班級

排名 名 
班級

人數 人 操行

成績 分  

二 
年 
級 

上

學

期 

學業成績

總平均 分 班級

排名 名 
班級

人數 人 操行

成績 分  

教學

基本

能力

檢定 

學年度 通

過

項

目 

 

等第 

 

學年度   

學年度   

課業

輔導

活動

證明 

學年度 課

輔

單

位 

 
服務

時數 

 

學年度   

學年度   

英文

能力

檢定 

學年度 檢

定

等

級 

 

學年度  

 

＊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＊ 本人所填列各項資料及繳驗之證明文件，如有不實者，願負法律責

任，並取消。 

系辦收件人 
/日期 

 

導師推薦意見 
 
 

 
導師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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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主任推薦意見 
 
 
 

 
系主任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師培處檢核申請資格  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 

承辦人 組長 秘書 處長 

    

 
檢附申請文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： 
1.申請表 1 份(請簽名) 
2.歷年學業成績單 1 份(需含班級排名資料、碩士班不需排名) 
3.書面資料 3 份(含自傳履歷、教學基本能力檢定、英文能力檢定、課輔活動證明及其他優秀表現等) 


